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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矛盾。市域层级有着相对较强的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能力，有着相对完整的信息功
能平台，有着相对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把好源头
关、监测关、管控关，能最大限度把各类矛盾和风险防
范在基层，控制在市域。

坚持“基层基础”，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下沉。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依然在基层。要突出基层基础导
向，从基层最小单元、最小细胞抓起，推动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资源下倾。要充分发挥市级层面的统筹协调作
用，真正实现市、县、镇三级联动和事前、事中、事后三
环相扣，不断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要把新时
代“枫桥经验”的理念在市域治理情境中拓展为“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上访不出市”，牢牢
守住市域安全稳定底线，有效防止矛盾风险向上传导、
向外溢出。
（作者单位：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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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结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提高基层社会
治理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实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是提升城乡基层治
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对于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
有序具有重要意义。

自治是指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城市和乡村中由
居民或村民选举产生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基层治
理的重要力量，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直接服务人民群
众。法治在基层治理中不单指遵守法律条文，也包括遵
守村规民约、公共秩序等一整套规则体系，还包括在做
群众工作和解决矛盾纠纷时树立法治观念，运用好法
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法治为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和群众
提供行为指引，确保基层治理规范有序。德治是指强化
道德教化作用，引导群众向上向善，结合时代要求对基
层社会的道德规范进行创新。德治需要长期培育内化，
让群众在参与道德实践中提升素养。

在基层治理中，自治是社会基层运行的基本方式
和依托；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认同基础，
在矛盾尚未出现或萌芽的时候能够发挥预防、调节作
用，同时在自治与法治之间起到润滑作用。“三治”结合
并非三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三者的功能更好结合在
一起，综合发挥作用。“三治”缺一不可：德治缺失，会导
致治理成本大幅提高；自治或法治缺失，基层社会秩序
就难以维持，因而不能把“三治”割裂开来。

健全“三治”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首先要加

强顶层设计，创新“三治”结合的有效载体。建设“三治”
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系统工程，与党建、政法、
宣传、教育、综治、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工作都有关系，需
要科学设置管理体制与组织架构，理顺政府与社会的
关系，统筹社会各方面力量，将“三治”融入党委政府及
其部门的全部基层治理工作中。当前，基层治理的创新
做法很多，可以将其中的有益做法进行总结、提升，创
新“三治”结合的有效载体。其次要扩大社会力量的有
序参与。基层事务烦琐复杂，基层治理不能依靠基层政
府大包大揽。应扩大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让社会力量积
极发挥作用。为此，要形成一整套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
体制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当前，还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人与
人、人与物、人与组织的有效连接，提升基层治理网络
化、智能化水平。依靠技术治理、智慧治理，更好实现基
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全面联系、联动，实现精细化管理；
依靠大数据分析和预警，将“事后风险”提到“事前预
防”；依靠“互联网 +电子政府”，将“最多跑一次”等改
革延伸到基层，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共享政府改革的
成果。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充分挖掘和依托
我国基层社会长期传承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持续创新
和发挥我们在党建引领、“三治”结合、智慧治理等方面
的优势，努力形成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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